
 

危險品常務委員會會議摘要  

會議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討論事項  

 

1. 《危險品條例》及附屬法例的檢討  

 

檢討工作進展：  

 

 《危險品 (一般 )規例》  

 

消防處與機電工程署已討論「生化氣體」及「堆填氣

體」的規管事宜。對於新《危險品 (一般 )規例》第 III

部有關發出危險品牌照的部分，已重新研究第五個供

討論的擬稿。適當時，會把進一步指示及意見提交法

律草擬專員。  

 

 《危險品 (船運 )規例》  

 

沒有新進展須予報告。  

 

2. 貯存散裝第五類第三分類危險品的固定貯槽的測試標準  

 

石油業代表將協助研究《加油站的設計、建造、改良及維修  

保養指引》有關貯槽測試的條文及現行監察倉庫內這類貯槽

狀況的方法。  

 

3. 打擊非法燃油活動  

 

消防處在會上報告了宣傳活動的情況。  

 

4. 網上購買壓縮氣體  

 

消防處已向持份者發出信函，提醒他們貯存、運送及使用危

險品的法律責任。  

 

5. 雪種  

 

根據環境局局長對立法會口頭問題的答覆，現行的法例適用

於規管製冷劑（俗稱雪種）物料的安全及環保事宜。消防處

將繼續就製冷劑的規管事宜與相關部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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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恐龍坑事故  

 

對恐龍坑事故被告提出的法律訴訟已經完成。該地點已騰空。 

 

7. 油缸拖架  

 

限期後，新拖架油缸的容量須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的限制，始

可取得危險品車輛牌照。消防處已諮詢持份者。  


